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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
 

师教综合〔2023〕5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宽口径招生培养院（系）专业分流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

宽口径专业教育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潜能，扩大学生对专业的

自主选择权，确保宽口径招生培养院（系）专业分流工作有序开

展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宽口径招生培养院（系）或在院

（系）内按专业大类招生的培养单位的分流工作。前期打通培养，

之后学生可在本院（系）内进行专业分流。 

第二章 分流原则 

第三条 各院（系）为按院（系）或专业大类招生所设定的

分流专业均应为已经列入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专业。 

第四条 专业分流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工作过程接受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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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专业分流在本科四年培养中，原则上只组织一次。

专业分流一般应于春季学期第 14 周前组织完成，最迟在第五学

期开学前全部完成。 

第六条 由学生基于兴趣和能力，在专业分流的范围内自主

选择专业。 

第七条 专业分流后选择人数不足 5 人的专业，当年该年级

不再设此专业，由培养单位及时组织选择该专业的学生调整至本

院（系）其他专业；如因学科设置的特殊性需要开设的，院（系）

可提出申请，提请教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连续两年专业分流后

学生选择意向低于 10 人的专业，由教务部提请学校招生领导小

组研究决定该专业后续招生安排。 

第三章 组织领导 

第八条 院（系）应成立“宽口径招生培养院（系）专业分

流工作组”，工作组成员人数应为 5 人及以上奇数，由分管本科

教学的负责人任组长，成员包括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、专业负责

人、教务员、本科生班主任等。工作组负责制定本院（系）专业

分流工作方案、受理咨询、组织实施等工作。 

第四章 工作程序 

第九条 制定方案。由院（系）根据上述分流原则制定宽口

径招生培养院（系）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，报教务部备案后，

向学生公布。 

第十条 宣传指导。由院（系）由院（系）采取多种形式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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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讲解，使学生充分了解各专业的特色和培养方向，为学生提供

专业导引和职业生涯规划的咨询，引导学生理性选择专业，为未

来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。 

第十一条 组织申报。指导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填报《分流志

愿表》，并按时交至所属院（系）。 

第十二条 公示复核。院（系）按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进

行专业分流，专业分流学生名单公示不少于 5日。对分流结果有

异议的学生，可以在公示期间向所属院（系）的专业分流工作组

提出书面申诉意见。专业分流工作组应对学生提出的异议进行复

查，并将复查结果告知申诉人；如学生仍有异议，可按规定程序

向所属院（系）党政联席会议申诉，由党政联席会研究提出处理

意见，必要时报教务部研究作出复查结论。 

第十三条 审核批准。公示无异议后，院（系）将专业分流

结果报教务部，由教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，报分管教学副校长

审批。审批通过的名单由教务部进行学籍专业变更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23 年 8 月 14 日教务长办公会审议通

过，自即日起开始施行，《关于宽口径招生院系专业分流的实施

要求》（师教通[2005]080号）同时废止。本办法由北京师范大学

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